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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连续印发两个《指

导意见》，后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在进一步深化《指导意

见》后也发布《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

前期工作的函》，逐步明确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施行“三区变两区”的分级管控要求。自然公园按一般控制

区管理，根据各类自然公园现有的规范、规则、办法等，通过

分析提出自然公园里有限人为活动空间，并细化“适度的参观

旅游”项目类别，供下一步自然公园制定相关规则规范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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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办发[2019]42号），《指导意见》指出自然保护地是我国

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是贯彻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对现有各类自然

保护地开展综合评价，按照保护区域的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

管理目标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逐步形成以自然公园为主体、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

统。《指导意见》同时明确自然保护地实行差别化管控，国家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原则上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

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自然公园原则上按一般

控制区管理，限制人为活动。

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又印

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

见》（厅字[2019]48号），《指导意见》指出对自然保护地进

行调整优化，评估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地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

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

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

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2020年2月10日，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进一步落实两

个《指导意见》，发布《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

区优化调整前期工作的函》，指出自然公园根据资源禀赋和自

然特征设立，原森林、湿地、地质、海洋、沙漠公园以及以自

然公园景观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原风景名胜区经科学评估后转为

自然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

要栖息地纳入自然公园管理。自然公园名称统一规范为“（风

景、森林、湿地、地质、海洋、沙漠、草原、冰川）自然公

园”。自然公园统一按一般控制区管理，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

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核心保护区允许开展的活动。零星

的原住居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前提下，允许修

缮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等活

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包括水文水资源监测和

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等，灾害风险监测、灾害防治活动。经依

法批准的非破坏性科学研究监测、标本采集。经依法批准的考

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活动。适度的参观旅游及相关的必要公

共设施建设。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

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已有的

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和维护。战略性矿产资源基础

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已依法设立的油气采

矿权不在扩大生产区遇范围，以及矿泉水、地热采矿权在不扩

大生产规划、不新增生产设施的条件下，继续开采活动；其他

矿业权停止勘查开采活动。确实难以避让的军事设施建设项目

及重大军事演训活动。

通过以上国务院及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文件政策解

读，可以很明确的是现有的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均划入自然公园，统一

按照一般控制区进行管理，该区域主要允许开展的是不破坏生

态功能的国计民生工程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划入前各类型自

然公园的功能定位及人类参与程度，均是可以开展适量的参观

旅游活动。风景名胜区是目前自然公园体系里现有法律法规最

健全完善的类型，风景名胜区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不仅包括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保护内容，还包括游览服务设施、游赏

安排、基础设施建设、游览交通体系等资源利用方面的安排。

而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也比

较一致，均围绕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进行，均可有适量的人为活

动参与其中，现进一步对比分析现行规程下各类自然公园的各

个功能区人为活动正负面清单情况。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资源空间组合状态较多，有独立成

景的，有集中连片的，也有不同资源相邻的。自然公园中各类

主要资源对象需要得到有效保护，划入最需严格保护的功能板

块，随着资源分布其保护强度也随之降低，多以圈层式进行递

减。如风景名胜区的一级保护区、森林公园的核心景观区和生

态保育区、湿地公园的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地质公园的地质

遗迹景观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等，可称为核心

层，该层基本只进行不影响主要资源的必要游赏、科研、监测

活动，以保护为主，开发次之。其次为风景名胜区的二级保护

区、森林公园的一般游憩区、湿地公园的宣教展示区、地质公

园的科普教育和自然生态区及人文景观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的实验区等，可称为中间层，该层可进行一定量的为旅游、

科教服务的建设活动，但对其规模、体量等大多有限制，不得

影响周围生态环境。最后为风景名胜区的三级保护区、森林公

园的管理服务区、湿地公园的合理利用区、地质公园的综合服

务区等，可称为外圈层，该层可进行的人为活动范畴较广，只

要与自然公园主体功能相符的基本可以设置。

在《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

意见》中提出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

推动制定出台自然保护地法，研究提出各类自然公园的相关管

理规定。国家公园体系建立后的自然公园均按一般控制区管

理，不再分设等级的管控强度，根据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

发布的《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工

作的函》，一般控制区的管控强度较原自然公园各类法规更为

严格，定性为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进一步加大了对自然公园的保护力度，为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筑牢根基。自然公园在未来自然保护地

体系中一定有自己的角色担当，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纽

带与桥梁。“三区三线”的划定不是将人与自然（生态）相隔

绝，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关系。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在自然公园里可以进行适度的参观旅游及相关

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就延续并满足了人们寄情山水、科宣教

育、运动健身的美好愿望。

本人从事规划10余年，又有两年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

经历，综合分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国家级森林公

园总体规划规范》《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等自然公园

“三区变两区”后自然公园有限人为活动空间度量探索
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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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公园人为活动正面清单表

类型 功能分区 正面清单 负面清单

风景名胜区

一级保护区 必需的直接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
严禁建设与风景游赏和保护无关的设施，不得安排旅宿床位，减
少居民点、居民数量与建设

二级保护区 可以安排直接为风景游赏服务的相关设施
严格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严格限制居民点的加建、扩
建，应限制游览性交通以外的机动交通工具进入本区

三级保护区 可以安排旅宿设施和城乡建设内容
区内建设应控制建设功能、建设强度、建筑高度和形式等，与景
观环境相协调

森林公园

核心景观区
必要的保护、解说、游览、休憩和安全、
环卫、景区管护站等设施

不得建设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设施

生态保育区 以生态保护修复为主 基本不进行开发建设、不对游客开放

一般游憩区
可有少量旅游公路、停车场、宣教设施、
娱乐设施、景区管护站及小规模的餐饮
点、购物亭等。

无具体明确

管理服务区

可设置入口管理区、游客中心、停车场和
一定数量的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接
待服务设施，以及必要的管理和职工生活
用房。

无具体明确

湿地公园

保育区
开展保护、监测、科学研究等必需的保护
管理活动

不得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

恢复重建区 开展培育和恢复湿地的相关活动 无具体明确

宣教展示区
开展以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宣教活
动

无具体明确

合理利用区
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体验
及管理服务活动。

湿地公园内尽量不规划饮食、住宿和大型娱乐等设施。严禁在湿
地公园内规划房地产开发项目、工业项目、高尔夫球场、城镇建
设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用地、有碍景观的农业生产用地等破坏湿地
的建设项目。

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景观区

可划分为特级保护区（点）、一级保护
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护区：特级保护
区是地质公园内的核心保护区域，只允许
经过批准的科研、管理人员进入开展保护
和科研活动；一级保护区可以安置必要的
游赏步道和相关设施，但必须与景观环境
协调，要控制游客数量；二级、三级保护
区属一般保护区，允许设立少量地学旅游
服务设施，但必须限制与地学景观游赏无
关的建筑，各项建设与设施应与景观环境
协调。

可划分为特级保护区（点）、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三级保
护区：特级保护区是地质公园内的核心保护区域，不允许观光游
客进入，不得设立任何建筑设施；一级保护区严禁机动交通工具
进入；二级、三级保护区属一般保护区，允许设立少量地学旅游
服务设施，但必须限制与地学景观游赏无关的建筑，各项建设与
设施应与景观环境协调。地质遗迹景观区不得进行任何与保护功
能不相符的工程建设活动；不得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
不得设立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等大型服务设施。

科普教育区
可以设置公园博物馆、科普电影馆（影视
厅）、地质科普广场、青少年科普教育基
地、科普培训基地等

无具体明确

自然生态区 无具体明确 无具体明确

人文景观区 无具体明确 无具体明确

综合服务区
可发展与旅游产业相关的服务业，控制其
他产业。

不允许发展污染环境、破坏景观的产业

居民点保留区 无具体明确 无具体明确

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

核心区 重点保护 无具体明确

实验区 可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殖、科学研究 无具体明确

相关法规及政策文件，提出一般控制区适度旅游项目类别，仅

供下一步自然公园制定相关规则规范参考。主要包括审美欣赏

类：观光、揽胜、摄影、写生、仿古、鉴赏、品评、写作、创

作；野外游憩类：散步、郊游、徒步、缆车、登山、攀岩、露

营、探险、探洞、漂流、速降、骑奴、自驾游、观光小火车；

科技教育类：考察、观测、科普科考、采集、宣传、纪念、文

博展览、寻根回归；娱乐休闲类：游戏娱乐、拓展训练、演

艺、茶饮、水上活动、垂钓、冰雪活动、草地活动、沙地活

动；运动健身类：健身、体育运动、马拉松、其他体智技能运

动；休养保健类：度假、休养、疗养、温泉浴、海水浴、泥沙

浴、森林浴；其他类：民俗节庆、社交聚会、购物商贸、劳作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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